
财政部、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关于调查2004年和2005年中央环

境保护专项资金项目执行情况的通知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

或格式，建议阅读原文

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20/2021_2022__E8_B4_A2_

E6_94_BF_E9_83_A8_E3_c80_320488.htm 财政部、国家环境保

护总局关于调查2004年和2005年中央环境保护专项资金项目

执行情况的通知（财办建[2006]91号）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

、计划单列市财政厅（局）、环境保护局（厅）： 为加强中

央环境保护专项资金项目执行情况的检查监督，提高排污费

资金集中使用效益，充分发挥中央环境保护专项资金在污染

防治中的积极作用，我们决定对2004年和2005年中央环保专

项资金项目执行情况进行调查和总结。请你厅（局）做好以

下工作： 一、编写2004年和2005年中央环境保护专项资金项

目执行情况总结报告。请你厅（局）组织相关人员和专家对

项目进行现场检查，在此基础上形成总结报告。总结报告内

容包括： （一）地方对中央环境保护专项资金项目的管理情

况和管理机制。 （二）每个项目的执行情况（不含2005年地

级以上重点城市环境监测能力建设项目）：已经竣工验收的

项目要说明项目实施情况、资金到位和使用、竣工验收情况

并对项目运行后达到的环境效益进行分析和评价；在建项目

要说明项目实施现状情况、资金到位和使用、预计完工时间

、未完成原因以及计划采取的措施；未开工项目要说明原因

并提出处理意见和建议。 （三）对中央环境保护专项资金项

目的使用和管理的意见和建议。 二、请认真填报“2004

年--2005年中央环境保护专项资金项目执行情况汇总表”（见

附件1） 三、请按照“中央环境保护专项资金项目执行情况



自查报告编写要求”（见附件2）组织项目业主单位编写项目

执行情况自查报告以及填报“2004年--2005年中央环境保护专

项资金项目执行情况调查表”（见附件3）。 四、请将上述

材料（书面及软盘）于2006年9月15日前分别报送财政部经济

建设司和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规划与财务司各一份。 邮寄地址

： 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南三巷3号财政部经济建设司环境与

资源处，邮编100820，e_mail：huanzichu@sina.ocm 联系人：

向弟海，联系电话：010－68552874 北京市西直门内南小

街115号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规划与财务司投资处，邮编100035

，e_mail：pwfxm@sepa.gov.cn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

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